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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政办发〔2016〕41号

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根据省、绍兴市工作部署和《诸暨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4-2017年）》（诸政发〔2014〕31号）要求，特制定本年

度实施计划。

一、主要目标

2016年 PM2.5平均浓度下降到 52μg/m3以下、年度优良天数

百分率达到 81%以上，全市降尘年均浓度进一步下降，完成大气

主要污染物 SO2和 NOX年度减排任务，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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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基础设施能力建设

1.以 G20峰会环境保障为中心，全面摸排全市范围大气污染

源排放清单。以排放源调查为基础，开展全市大气污染源强度分

析，指导企业提升废气治理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市治气办）

2.以空气质量监测点建设为基础，开展全市镇乡（街道）空

气质量检测，以空气质量倒逼镇乡（街道）做好区域环境管理；

全面安装工业烟气在线监控，实现重点废气企业全覆盖，做到 24

小时烟气实时监测。（市环保局）

3.以蒸汽集中供热建设为抓手，全面推动八方热电新建锅炉

按期投运，加快蒸汽管网建设进度，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完成内部

管网对接使用。（开发委、陶朱街道、大唐镇、发改局）

4.以绿色出行洁净排放为目标，计划增设公共自行车网点 30

个，投入 800辆自行车；更新新能源、清洁能源城市公交车 48

辆，更新 LNG城乡公交 70辆。（市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二）开展专项行动执法检查

1.以烟气排放口整治为突破口，开展全市重点企业废气达标

专项检查，对超标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对瞬时超标企业进行限期

整改。（市环保局）

2.以开展有机废气整治为着力点，有效提高 VOCs治理能力。

根据环评要求落实污水处理厂废气加盖收集处理工作，完成印

染、涂装、印刷、化纤等 28家 VOCs排放重点企业有机废气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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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作。（市环保局）

3.以城区空气质量保障为主抓手，加强餐饮油烟和渣土运输

车辆的执法力度，推动城区工程渣土处置核准和渣土运输市场准

入制度，进一步加大垃圾乱焚烧、建筑垃圾乱堆放处罚强度；加

强黄标车及老旧车等烟气不达标行为和烟花爆竹乱放乱售行为

的执法力度。（市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

（三）加大日常督查长效管理

1.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污染燃料“五

炉”淘汰任务，持续开展“五炉”淘汰长效管理，重点对信访投

诉、12369和市长热线等反映问题进行督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并对所属镇乡（街道）进行通报。（市经信局、发改局、长

效办）

2.持续强化城市扬尘管理，重点对道路扬尘和建筑施工扬尘

加强管理，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施工周边）和重点道路的清扫

保洁力度；力争 2016年机械化清扫率达 60%；裸地覆绿、新建、

改建工程面积 4万平方米、裸地硬化面积 2000平方米。（市城管

执法局、建管局、建设局）

3.持续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 90%，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长效监管机制，力争区

域卫星遥感火点数比 2015年下降 20%。（市农林局）

4.持续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加强对建成绿色矿山企业的日常

监管与复核，2016年再建设 3家绿色矿山，确保到 2016年底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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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矿山建成率达到 70%。（市国土资源局）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主体。市治气办负责治气工作总牵头；各牵

头单位根据治气任务出台计划、方案或标准要求，定期对镇乡（街

道）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督查；镇乡（街道）作为大气污染防治

实施主体，负责辖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二）严格督查考核。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镇乡（街

道）岗位目标考核。市治气办定期对各镇乡（街道）、相关部门

整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对推进工作不力、未完成目标

任务的部门、镇乡（街道）负责人将进行约谈。

（三）鼓励公众参与。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创新

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继续实行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社

会各界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发挥新闻媒体的

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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